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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rivate customized storm surges have swept the world, from customizing con-
sumer scenes to customizing goods and services, and customized services are providing consum-
ers with a consumer experience that can’t be obtained through online shopping. This private cus-
tomization is only part of the personalized service. The supervision degree of the complex indus-
trial system of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cale of persona-
lized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re is a blind spot for the regulation of personalized service based on 
small and small individual business household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ontrollable market man-
agement system, the author proposes a personalized servic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The system is defined as: “the quali-
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individualized service is to register the individualized 
product trading behavior of sporadic individual business under the individualized economy, en-
courage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pervision, and thus create a reputation platform with 
individual business individual service as the main body, which is an organic unified system of ad-
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dividualized quality of servic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s “four steps strategy”: first is to formulat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
tions for personalized service; second is to establish a perfect and effective registration system; 
third i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appealing and opening; and fourth is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reput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system is not an iso-
lated concept, but a complete system operation of a series of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fter a 
reasonable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the desired effect is to guide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o start using the system and establish a high popularity network quality inspection service plat-
form under the coope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ople, which can show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 evaluation of the merchants, the government’s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so on,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reputation of scoring mechanism. On one hand, we can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convenience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pro-
vide similar quality inspection public trust platform for more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and pro-
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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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私人订制的风暴潮席卷全球，从订制消费场景到定制商品和服务，订制服务正给消费者提供一

种通过网络购物无法获得的消费体验。而这种私人订制模式仅为个性化服务的一部分。行政部门对个性

化服务这一庞杂的产业体系的监管程度难以达到现在个性化服务产业规模的需要，对小规模的个体工商

户为主的个性化服务的监管存在着盲区。为建立可控的市场管理体系，笔者从执法监管的角度提出个性

化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系统。笔者将该系统定义为“个性化服务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是在个性化经济下，

将零散的个体经营的个性化产品交易行为进行登记，鼓励群众参与监督，从而打造出的一个以个体经营

户的个性化服务为主体的信誉平台，将社会监督和行政监督有机统一的系统”。本文将个性化服务质量

监督管理系统形容为“四步走战略”，一是对个性化服务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二是建立完善可行有效

的登记制度，三是建立和完善申诉开放制度，四是建立综合信誉评价系统。笔者认为该系统不是一个孤

立的概念，而是一个相互配合的一系列行政手段的完整体系运作。在合理的宣传和执行后，期望达到的

效果是能够引导较大数量的民众开始使用该系统，在行政和民众的配合下建立起一个普及率较高的网络
质检服务平台，可以在其上展示商户的产品及服务评价，政府对其的检查评分等，完善综合信誉评分机

制。一方面推进政府行政现代化、便利化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为将来更多的各种产业提供类似的质检公

信平台，推动行政职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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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民众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生活，审视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供不应求已经成为历史，微利竞

争日趋激烈，量与质的消费时代已悄然离去，个性化消费时代已经到来，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为了满

足这种需要，应运而生了大量的个性化服务的产品和服务，比如，cosplay 爱好者拍照时使用的特定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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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道具等，这是工业化生产难以满足的。 

2. 我国市场个性化服务的现状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 2025》中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

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1]。在如今崇尚个性化消费的时代，

“你造我买”的传统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带有感性色彩的个性消费理念

将掀起新经济时代强劲的个性化消费的热潮。但是在个性化服务刚刚兴起，其在市场尚未规范时存在着

监管不全面的问题。注册登记的公司、企业进行订制的业务已经成熟，但在现今个体经济蓬勃发展下大

量出现的个体商户以及利用网络进行营销的个体工商户的商品销售中，会遇到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但却投

诉无门、无从保障的情况[2]。 
个性化产业的新兴时期，大量的个性化服务面向大众，且有着越来越兴盛的趋势。中国发改委在《关

于印发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行动方案的通知》中提出，“顺应居民消费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的大趋势，

以适应居民吃穿用住行和服务性消费为线索，以拓展和畅通居民消费自由选择渠道为目标，努力增加高

品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完善商贸物流、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打通物流、信息障碍，大力加强消

费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居民愿消费、敢消费的良好环境[3]”。 
但是与之相匹配的监管措施和法律规范还没有出台，尤其是现阶段结合网络的个性化服务如雨后春

笋，但是往往都是以个体经营为主，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使得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而难以解决。在

多样化商业快速发展的当下，这个问题应尽快得到解决，同时也会对将来的越来越多样化的产业发展趋

势有指导作用。 

3. 个性化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系统的搭建 

笔者提出通过“四步走”的体系建立个性化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系统。我们将该系统定义为：个性化

服务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是在个性化经济下，将零散的个体经营的个性化服务产品交易行为进行登记，鼓

励群众参与监督，从而打造出的一个以个体经营户的个性化服务为主体的信誉平台,将群众监督和行政监

督有机统一的系统[4]。 

3.1. 对个性化服务适用法律做司法解释或法规 

目前个性化服务行业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行业规则，因此也很难找到完全适用的法律规制，具体针对

个性化服务的交易，可能比较适用的法条是《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

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然而该规定只是明确了交易双方的责任问题，但是现实中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是确定了归责问题就

足够了的，我们还需要保障消费者能够在出现质量问题之后第一时间能够找到经营者，并且能够及时获

得行政部门的协调和保护。而由于现在的很多个性化服务是小作坊形式，并且极多的是网络经营的模式，

仅仅靠网络平台的监管是不够的，还需要由具体的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来进行规制。法规应规定登记、

监督和救济的制度，笔者将在接下来详细介绍。 

3.2. 建立完善可行有效的登记制度 

由于现在会出现一种情况，消费者订制商品发现产品有质量问题后，因为个性化的服务往往不在工

商部门商家以不在销售范围为理由拒绝理赔。所以行政部门应该首先建立一个完备的登记制度，让所有

做个性化服务生意的商家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避免消费者投诉无门的情况。登记制度需要行政部门的

引导，要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宣传，同时对部分直接关乎人身安全的行业要强制登记，随着平台的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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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化，又有着政府部门公信力的背书，当登记成为信誉保障之后就会有商家主动来登记，从而形成

良性的循环。 

3.2.1. 登记制度的主体及范围 
行使登记职权的行政主体应当是负有质量监管职责的质监部门，或者行使工商登记职能的工商部门。

由于现阶段工商部门已经对大部分营业个体户、企业等进行了工商登记，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登记制度

是针对含有个性化服务业务的对象。 
工商注册经营范围并未将与“个性化服务”有关的相应业务纳入范围之内。在实际监管中应当增加

个性化服务的产品类别，细化登记的分类。此外，在登记时可将提供个性化服务产品的商户按经营种类

分为必须和非必须，其中有关食品、医疗、婴幼儿、残障用品等关系到重大人身健康安全的应当规定为

未经登记不得经营，而其他一些对民众人身安全没有直接重大影响的种类则不以登记为必要要件。这样

的话，就可以让那些在出现质量问题后亟需有行政部门协助解决纠纷的产品交易也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

能够在违约、侵权等纠纷发生之前就防患于未然。 

3.2.2. 登记制度的实施流程 
对于各政府工作部门而言，会存在着部门信息不对等的现象，这不仅影响了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

也对监督企业产品、消费者投诉等造成了影响。而个性化服务的市场份额小、销售面向人群特定的特点，

使得个性化服务多数是由小规模的个体经营，或者是规范化企业的跨经营范围的“附带业务”。这样的

情况会让行政部门原有的登记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因此，笔者提出以下登记制度的完善建议来保证监管

的有效实施。 
1) 对于还未进行工商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小型经营商、合伙企业等，在工商部门进行工商注册后，

向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备案登记可以减少工商局和质监局之间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在消费者或

同行业部门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时，质监局能够准确地获取登记对象的相关信息，找到准确的责任主体。 
2) 对于已经进行工商登记的公司、企业，若其经营着跨越其原有经营范围的个性化服务，可在改变

经营范围的基础上，直接向行政部门进行备案登记。登记制度的实施流程如图 1。 

3.3. 建立和完善申诉开放制度 

3.3.1. 信息开放 
在个性化服务参差不齐的现状下，要保证消费者能够在订制服务的同时可以做到“货比三家”，就

应当增加消费品质量信息供给，减少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无论是登记制度还有申诉制度我们都将建立起

一个跨部门信息系统，搭建统一的消费品质量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消费品质量监督检查、

质量比对、消费警示等产品质量信息，为消费品生产经营企业提供质量信息数据查询服务。鼓励第三方

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质量信息服务。 
 

 
Figure 1.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图 1. 登记制度的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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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申诉开放制度的运行模式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中提到：“围绕消费

品生产经营企业和消费者质量信息需求，加快建设跨部门、跨行业的消费品质量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集

成、发布和共享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信息以及质量监督检查、质量比对等产品

质量信息，提高大数据采集和查询服务能力，实现单一要素、单一周期信息服务向‘一站式’信息综合

服务转变，消除消费品质量信息孤岛和信息不对称现象，更好地满足消费信息需求”。 
在申诉开放制度中，将申诉制度与登记制度相结合，将行政机关、消费者、生产者放在同一体系内

进行评价，既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不同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又能够使消费者投诉的信息得到全面的

反馈。投诉平台的建立，需要打造足够好的网络平台，或者依靠于微信公众号这样的很大规模的网络平

台，平台搭建需要保证平台显示的内容足够丰富，能够为民众提供指导，而这需要行政部门投入很大精

力做好初始的登记信息和检查评分，才可以保证有足够的关注，让民众有可信赖的信息查询，对平台有

足够的信任度，然后由民众提供足够的评价以促进平台的完善和进步。 
消费者在进行个性化服务服务时遇到质量问题，可以依据相关的证据向质监局提出申诉，由质监局

的相关部门对消费者所投诉的商家进一步进行调查取证。若调查结束，事实确凿，通过平台的信息反馈，

其注册的工商局可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且被申诉单位应当承担申诉程序中的一切必要费用；消费者协

会向申诉的消费者反馈信息，若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启动维权程序，帮助消费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被投诉商家所涉及的行业协会，应当在企业信用评级系统中对该商家进行相关的惩罚，如在评价系统中

降级等。若调查结束并未出现申诉者所述情况，则应当驳回消费者的申诉请求，由消费者承担启动申诉

程序的必要费用。申诉开放制度的实施流程如图 2。 

3.3.3. 申诉开放制度的标准化 
在申诉开放制度中存在的行业协会所参照的评分等级，其所遵循的标准应该是不同于传统行业的评

价标准。近几年新型行业的飞速发展使得目前各行业所设定的行业标准过于老旧，难以跟得上时代的发

展，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行业标准大部分也已到了淘汰的边缘。 
对此，我们应当完善行业标准，追赶潮流变化鼓励标准化专业机构对企业公开的标准开展比对和评

价，发布企业标准排行榜。建立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确立该类别产品的领跑企业，并以该企业的

产品作为最高标准，再建立分级制，将这个分级评分纳入产品评价中去。以此来培育标准创新型企业，

探索建立企业标准化需求的直通车机制。通过支持标准化服务业发展，从而完善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开展以随机抽查、比对评价为主的企业标准公开事中事后监管，对依据标准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

务开展监督检查，并将结果纳入全国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数据库。在建立起足够规模的标准数据库后，个 
 

 
Figure 2.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appeals opening system 
图 2. 申诉开放制度的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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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服务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的缺陷也有了可以评判的标准，这是现在的自由放任发展的模式不可能短时

间内自发形成的。 

3.3.4. 申诉开放制度的运行方式 
尽管现在的质量监督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投诉部门，并且建立了质量监督的有关网站，但由于网站的

行政主导的特性及其专业性，其申诉系统需要登录政府专门网站，不是普通民众熟悉便利的方式，并没

有得到有效、高效的利用。 
要保证消费者在出现问题时可以及时投诉，行政部门可以及时进行救济，真正的达到“便民、利民”，

那么这个投诉平台最重要的特性应该是群众对其的熟悉和使用的便宜，这样才能最大程度覆盖在有关的

市场行为中。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消费者可以便利操作的服务平台，并且要紧跟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

目前来说，初步可以打造一个手机 APP 平台，或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运作(如微信平台中的公众号作为申诉

服务的窗口)。 

3.4. 建立综合信誉评价系统 

根据前文所说的各个环节，将其结合起来，将信息在反馈中进行整合，建立起一个信誉评价系统，

类似于网上交易平台中的店铺评分机制。信誉系统的搭建就是建立在前三步充分完成的基础之上。在后

期，行政部门要做的就是监管好数据，避免恶意刷评价等行为，维护好平台的公信力，长此以往会正向

循环，优质的商家获得较高的评分，公正的评分带动民众可以更好地选择个性化服务质量高的商家，对

评分的重视促使商家提高服务质量避免消费者的申诉，从而使得平台成为有效的公众质检查询平台。可

以想象，之后可以将更多的行业质检评分系统逐步加入这个系统之中，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质检服务平台。 
可以看到，我们的质检服务平台和现在的大部分网络交易平台都很类似，但是区别在于，网络平台

的监管不是公权力的保障，难以确保能够使得不合质量的商家得到合理的制裁。而由行政部门主导的信

誉系统有着行政机关的公信力背书，同时有政府职能保障其监管的公正有效，这让它能够成为民众所信

任的平台。 
如前文所述，行政部门可以建立一个公开面向所有公民的网络平台，可以让民众对交易过的不良商

家进行申诉、举报，也让所有个性化服务的商家的登记信息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快速地查到，并且利用政

府的公共渠道宣传鼓励民众使用这个平台，让人们在想要购买个性化服务产品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个

平台，结合工商、质检部门和民众举报共同构成其商铺信誉评分机制，使得这个网络平台成为公信力的

平台，并且让个性化服务的交易质量有所保障。 
综上所述，一方面通过相关部门的宣传，让民众了解并尝试使用这个申诉平台，通过对民众投诉迅

捷有力的反馈让民众感受到平台的作用和存在意义，从而进一步促进民众对平台的使用，使得平台更加

普及、便利；另一方面，将平台中收集的信息整合，结合登记信息建立起评价系统，其中对于民众投诉

而又未登记的将依法取缔、处罚。两部分的结合可以形成正向的反馈，在国务院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

规划的一个周期内形成稳定的生态，从而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有力推动“中国制造 2025”顺

利实施。 

4. 个性化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系统的预期效果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我国政府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

一是尚未建立真正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管理机制，政府在某些方面管得还是过多，在另外一些该政

府介入的方面又出现政府缺位。二是由于适应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三是各级政府事权划分的

不合理。事权划分的重叠、职权划分的不清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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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理的宣传和执行后，期望达到的效果是能够引导较大数量的民众开始使用这个平台，在行政和

民众的配合下建立起一个普及率较高的网络质检服务平台，可以在其上展示商户的产品及服务评价，政

府对其的检查评分等，综合得出信誉评分的机制。更加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政府行政现代化、便利化

的发展，也可以为将来更多的各种产业提供类似的质检公信平台，推动行政职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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